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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灞政办发〔2021〕11 号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贯彻落实中省市取消一批行政许可

事项决定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，灞河新区各部

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

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20〕13 号，以下简称《决

定》）、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

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决定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发〔2020〕22 号）和《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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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取消下放一

批行政许可事项决定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﹝2021﹞7 号）要求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区政府决定对涉及我区相关部门审批的 3 项行政

许可事项〔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，乡村兽医登记许可，部

分医疗机构（除三级医院、三级妇幼保健院、急救中心、急救站、

临床检验中心、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、港澳台独资医疗机构外）

《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》核发〕我区全部衔接取消。

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行政许可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

作，对公布取消的事项，自国务院《决定》发布之日起坚决停止

审批，且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实施。抓紧制定完善事中事后监管

细则，防止出现管理脱节和监管真空，确保放得开、接得住、管

得好。同时，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强化政策解读，确保各项工作落

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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